實踐大學金融管理學系系務發展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

97年9月25日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   金融管理學系 (以下稱本系)為加強系務發展暨課程規劃以及納入外部專家學者諮議功能，設置「系務發展暨課程規劃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第二條   本會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(並任召集人)，並由系主任遴選資深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或校外產官學之專家學者3至5名，經系教評會議審議通過擔任委員。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第三條   本會職掌包括：

1. 諮議本系系務發展學程設置、及課程設計。 

2. 諮議本系專業必修、選修科目及所佔學分數。 

3. 評估課程內容之邏輯性、銜接性及適切性。 

4. 諮議有關本系課程發展重點事項。

第四條   本會之委員會議由召集人召開，以每學年一次為原則。

第五條   本會會議之召開以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出席，研擬之議案以共識決為原則。經本會研擬之議案，若屬系務會議之執掌事項應提請系務會議通過。

第六條  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但出席之校外專家學者得酌支諮議顧問費。

第七條  本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經系主任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